
招标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概况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共陕西省委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立并监督实施陕西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依据《陕西省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技术要点（试行）》、《陕西省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审查要点（试行）》及西安市相关要求，现组织开展鄠邑区自管区内甘亭街道、五竹街道、玉蝉街道、余下街道、渭丰街道、涝店街道、甘河街道、祖庵街道、蒋村街道、石井街道等10个街道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
本项目规划基期年为2020年，规划年限为2021-2035年。规划成果需按程序完成公示、征求意见和专家评审等，并报经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查后，由西安市人民政府审批。规划批准后，须完成成果备案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系统。
二、服务内容 
（一）工作区域
西安市鄠邑区自管区范围内的甘亭街道、五竹街道、玉蝉街道、余下街道、渭丰街道、涝店街道、甘河街道、祖庵街道、蒋村街道、石井街道，共计10个街道的行政管辖区域。
（二）工作内容
服务商需完成但不限于以下工作：
1、现状问题研究评估：基于自然地理本底特征，充分依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成果，精准、深入分析和总结各街道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现状、特征及存在问题。
2、规划目标与定位确定：落实上位规划要求，结合地方实际，合理确定各街道规划定位和规划目标。同时将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等主要约束性指标分解下达至村级。
3、重要控制线落实：严格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并科学划定村庄建设边界，落实历史文化保护线、洪涝风险控制线等重要控制线。
4、国土空间布局优化：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规划分区，并细化至二级规划分区，明确各分区管控要求。优化耕地、林地、草地布局，推动耕地林地集中连片，并合理确定各类建设用地规模和布局。
5、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落实上位规划要求，提出切实可行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措施。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规模，积极盘活存量建设用地。落实水源保护和水源涵养、河湖安全等保护范围，明确保护措施及管控要求。
6、历史文化与景观风貌塑造：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历史文化保护控制线并细化管控要求。明确各类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范围或保护名录。结合自然人文特色，对山水格局、空间形态、绿廊绿道等提出合理的引导及管控要求。
7、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安排：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目标、任务及重点区域，并结合实际，确定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项目的规模、布局、时序和建设内容等。
8、国土空间支撑保障体系规划：合理安排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及综合防灾减灾等设施的用地规模与布局，优化“平急两用”设施的用地配置与空间结构，切实增强国土空间韧性。
9、镇区规划：细化落实上位规划下达的城镇开发边界规模，详细规划详细规划居住、道路交通、绿地系统、公共服务与市政基础设施布局，划定黄线、蓝线、绿线、紫线等控制线并管控要求等。
10、乡村地区“通则式”规划管理规定：落实上位规划的镇村体系布局和村庄分类，科学研判村庄定位和目标。制定“通则式”村庄规划管理规定，明确各类控制线、村民建房、产业布局、设施配套、风貌引导等管控要求。
11、规划实施保障：落实上位规划的目标任务和近期项目，明确项目规模和时序安排。落实详细规划编制单元，细化传导内容。
12、参与规划报批：根据征求意见、专家评审和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查期间反馈意见修改完善规划成果，直至最终获得西安市人民政府批复。
三、技术要求
（一）规范标准
规划编制全过程须严格遵守国家及陕西省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规范，特别是：
1、《陕西省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技术要点（试行）》（陕自然资规发〔2023〕18号）；
2、《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数据库规范（试行）》（自然资办函〔2023〕1003号）；
3、《陕西省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审查要点（试行）》（陕自然资规发〔2025〕737号）；
4、《陕西省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成果汇交要求（试行）》（陕自然资规发〔2025〕737号）。
（二）数据要求
应统一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和1985国家高程基准作为空间定位基础，形成坐标一致、边界吻合、上下贯通的工作底图。
（三）成果衔接
衔接落实《西安市鄠邑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并确保10个街道的规划成果在技术标准、基础数据、管控深度上协调一致。



五、商务要求
1.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80日。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bookmark: _GoBack]3.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0%作为项目启动预付款；规划初步成果经甲方审核并通过专家评审后，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提交最终成果（报批稿）并取得西安市人民批复文件后，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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